
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活動及施工審查要點第三
點、第四點、第十一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三、審查會置召集人一

人，由臺中市政府交

通局(以下簡稱交通

局)局長擔任；副召

集人一人，由交通局

副局長擔任；執行秘

書二人，由交通局專

門委員及簡任技正

各一人擔任；其餘成

員，由本府就下列人

員聘（派）兼之： 

（一）交通局交通規劃科

科長。 

（二）交通局交通工程科

科長。 

（三）交通局運輸管理科

科長。 

（四）交通局交通行政科

科長。 

（五）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代表。 

（六）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代表及各案件轄區

分局組長。 

（七）臺中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代表。 

（八）臺中市公共運輸處

代表。 

（九）臺中市停車管理處

代表。 

（十）府外專家學者至少

二人。 

三、審查會置召集人一

人，由本府交通局局

長擔任；副召集人一

人，由本府交通局副

局長擔任；其餘成

員，由本府就下列人

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交通局交通規

劃科科長。 

（二）本府交通局交通工

程科科長。 

（三）本府交通局運輸管

理科科長。 

（四）本府交通局交通行

政科科長。 

（五）本府建設局代表。 

（六）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代表及各案件轄區

分局組長。 

（七）臺中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代表。 

（八）臺中市公共運輸處

代表。 

（九）臺中市停車管理處

代表。 

（十）府外專家學者至少

二人。 

增加執行秘書二人，並由

本府交通局專門委員及

簡任技正擔任。 

四、審查會視需要召開會

議。會議時由召集人

擔任主席，召集人不

克出席時，由副召集

人擔任主席，召集

四、審查會視需要召開會

議。會議時由召集人

擔任主席，召集人不

克出席時，由副召集

人擔任主席，召集

修正召集人、副召集人均

不能出席時，召集人得指

派執行秘書或成員一人

擔任主席。 



人、副召集人均不能

出席時，召集人得指

派執行秘書或成員

一人擔任主席。審查

會開會時，得視需要

邀請與交通維持計

畫內容相關人員列

席。審查會會議時除

主席外，其他成員不

克出席時，得委託代

理人出席。 

人、副召集人均不能

出席時，由召集人指

派成員擔任主席。審

查會開會時，得視需

要邀請與交通維持計

畫內容相關人員列

席。審查會會議時除

主席外，其他成員不

克出席時，得委託代

理人出席。 

十一、已核定之交通維持

計畫，其計畫變更

時，應以書面檢附

變更之交通維持

計畫向交通局提

出申請，經核定後

始 得 辦 理 及 施

工。前項變更如屬

展期者，以二次為

限。 

十一、已核定之交通維持

計畫，其計畫變更

時，應以書面檢附

變更之交通維持

計畫向本府交通

局提出申請，經核

定後始得辦理及

施工。前項變更如

屬展期者，以二次

為限。 

同步修正交通局簡稱 

 


